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国务院令第455号
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为深入贯彻落实《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55号，以下简称《条例》），促进全市烟花爆竹安全健康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国务院令第455号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鲁政办发〔2009〕125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就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通知如下：

　　一、切实增强做好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烟花爆竹是易燃易爆物品，其生产、经营、运输、燃放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引发爆炸，造成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及社会稳定的事故。市委、市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近年来，尤其是国务院《条例》颁布实施以来，各级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条例》精神，切实履行工作职责，依法实施行政许可，采取有效措施，不断促进烟花爆竹从业单位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完善安全生产条件，提高安全管理水平，全市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随着烟花爆竹燃放“禁改限”的全面实施，全市烟花爆竹市场需求大幅提高，受利益驱动，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行为屡禁不止。烟花爆竹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做好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各级、各部门要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按照《条例》规定的各项内容，切实加强领导，落实责任，依法履行职责，抓好各项安全监管措施的落实，确保烟花爆竹经营、运输和燃放等各个环节的安全。

　　二、落实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监管责任

　　各级政府应当加强对烟花爆竹安全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安全管理责任制，落实政府安全监管责任，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烟花爆竹安全负总责。要支持和督促负有烟花爆竹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认真研究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完善监督管理机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各类烟花爆竹事故的发生。区县政府、高新区管委会负责督促并组织公安、安监、质监、工商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查处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邮寄烟花爆竹以及非法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烟花爆竹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村（居）民委员会、社区和物业服务组织等应当配合政府和有关部门做好烟花爆竹的安全管理工作。

　　有关部门依照下列分工履行对烟花爆竹的安全监管职责：

　　（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烟花爆竹经营企业的监督管理工作。具体包括：监督烟花爆竹经营单位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情况；审查烟花爆竹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条件和发放经营许可证；在政府统一领导下，积极开展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活动；受政府委托，组织调查处理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

　　（二）公安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烟花爆竹的公共安全管理。具体包括：许可烟花爆竹运输和确定运输路线；许可焰火晚会燃放；负责组织销毁处置废旧和收缴罚没的非法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及药物；负责侦查非法生产、买卖、储存、运输、邮寄烟花爆竹的刑事案件；在政府统一领导下，积极开展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活动。

　　（三）质监部门负责监督抽查烟花爆竹的质量。

　　（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安监、公安等部门的许可文件，办理烟花爆竹经营的企业登记。对超经营范围和无营业执照经营烟花爆竹的行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负责查处流通领域的烟花爆竹假冒伪劣产品。

　　（五）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积极配合，共同做好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相关工作。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依法对经营、运输、燃放烟花爆竹实施监督管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规范监管行为，公开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凡因玩忽职守，工作不到位，措施不落实造成烟花爆竹爆炸事故的，要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对烟花爆竹经营、运输、燃放单位或个人违反《条例》规定的，要依法严惩，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三、严格执行烟花爆竹行政许可制度

　　（一）依法对烟花爆竹的经营实行许可证制度

　　1.对批发经营企业的行政许可，要遵循科学合理、适度竞争、平抑价格、保障供求、方便群众、确保安全的原则。烟花爆竹批发经营网点布设的数量，要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需求相适应，不准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搞独家专营，严禁垄断市场、哄抬产品价格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目前只有一家批发经营企业的区县，要尽快规划布设新的批发经营网点。新设立的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应有符合规定的从业人员和经营地点，有健全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应急救援预案，有符合国家标准且建筑面积不少于800平方米的烟花爆竹储存仓库。烟花爆竹零售网点，也要按照科学合理、方便群众、确保安全的原则进行规划和布设。烟花爆竹零售点之间的距离不得小于50米,严格防范“炸市”事故。

　　2.申请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经营的企业，应当向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安全审查申请，并提交有关资料。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规定时限内组织人员严格按照规定条件和程序，对申请材料和经营场所进行认真审查，并提出明确的审查意见，报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烟花爆竹（批发）许可证》。

　　3.申请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应当向所在区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有关材料。区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规定的时限内，对提交的材料和经营场所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核发《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4.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建设项目必须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和政府规划，储存和运输、建筑结构、安全距离和防护屏障、消防、电气和防雷设施等应符合有关标准要求。要按照《山东省工业生产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监督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13号）规定，严格执行烟花爆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立、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有关规定，从源头上杜绝安全生产事故隐患，防范安全事故发生。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建设项目竣工，经安监部门组织专家验收合格，取得经营许可证并经工商部门登记后，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二）依法对烟花爆竹运输和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实行许可证制度

　　经由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的，托运人应当向运达地区县公安部门提出申请，受理申请的公安部门应当在规定的时限内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核发《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申请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主办单位应当按照分级管理的规定，向公安部门提出申请，受理申请的公安部门应当在规定的时限内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核发《焰火燃放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三）建立健全烟花爆竹经营、燃放人员培训制度

　　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批发经营企业烟花爆竹储存仓库的保管员、守护员，烟花爆竹零售网点的主要负责人应当经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从事焰火晚会燃放工程作业单位的燃放作业人员，应当经省公安部门考核合格。

　　经营烟花爆竹的企业，应当定期对其他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培训，建立健全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档案，详细记录培训考核情况。不得使用未成年人、文盲、在校学生、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员和法律、法规规定不宜从业的人员从事烟花爆竹经营活动。新上岗的从业人员培训时间不得少于72学时，每年接受再培训的时间不得少于20学时；从业人员在本企业内调整工作岗位或离岗一年以上重新上岗时，应当重新接受本单位的安全培训；未经安全生产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四、落实烟花爆竹经营、运输、燃放企业的安全主体责任

　　烟花爆竹的经营、运输企业和焰火晚会、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主办单位是烟花爆竹安全责任主体，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全面负责。要认真履行法定责任，认真贯彻执行《条例》的各项规定和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依法落实安全生产保障措施，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加强安全管理和监督检查，确保安全生产。

　　（一）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和零售经营者，要依照《条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申请办理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持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到工商部门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严禁出租、出借、转让或者伪造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

　　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经营的企业，应当具备相应的烟花爆竹配送能力，配送车辆应当是封闭的厢式货车，并加注安全警示标志。应当向具有合法生产资格的生产企业采购烟花爆竹，向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零售经营者供应烟花爆竹。不得将烟花爆竹销售给无合法经营资格的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供应按照国家标准规定应由专业燃放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要建立健全烟花爆竹流向登记制度，如实记录烟花爆竹产品名称、规格、数量、保质期和销售时间、销售去向等内容，并留存2年备查。烟花爆竹产品外包装上应当粘贴市安监部门监制的专用封签和防伪码标签。对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当年销售剩余的产品，批发经营企业应当及时回收或代为保存。

　　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和零售经营者，不得采购、销售不符合质量和包装标准要求、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以及政府公布的禁止燃放的烟花爆竹品种。烟花爆竹零售网点，应在核准的地点从事烟花爆竹销售活动，做到一点一证（照），亮证（照）经营。实行专店或者专柜销售，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张贴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并由专人负责销售。专柜销售时，专柜应当相对独立，并与其他柜台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保持通道畅通。零售点储存的品种、规格和数量的最高限额在核发零售经营许可证时根据场所安全条件确定并载明,限额一般不宜超过50箱（件）或者总重量不超过1500千克，严禁超量储存。

　　（二）通过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的，托运人在运输途中，除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外，还应当遵守《条例》的有关规定，出现危险情况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并报告当地公安部门。烟花爆竹运达目的地后，收货人应当在规定的时限内将《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交回发证机关核销，并将运达烟花爆竹的种类、规格、数量和生产企业名称，书面报区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经由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烟花爆竹的，依照铁路、水路、航空运输安全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执行。

　　禁止携带烟花爆竹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禁止邮寄烟花爆竹，禁止在托运的行李、包裹、邮件中夹带烟花爆竹。

　　（三）燃放烟花爆竹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购买。燃放烟花爆竹时，应当按照燃放说明书要求燃放，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府作出的限制或者禁止燃放的有关规定，不得以危害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禁止在《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的地点和大型商场、批发市场等容易发生燃放事故的地点燃放烟花爆竹。

　　燃放焰火，应当由获得公安部门许可相应资质的专业燃放人员燃放，并按照安全操作规程和经许可的燃放作业方案进行。公安部门应当加强对危险等级较高的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监督管理。
 
　　五、扎实做好打击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工作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活动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切实加强领导，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工作力度。各级政府是本辖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责任主体，对打击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工作负总责。政府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分管领导要靠上抓。要明确区县、乡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为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工作的第一责任人，统一领导，加强协调，确保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工作取得实效。

　　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政府统一领导，公安、安监部门牵头负责，工商、质监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的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工作机制，发挥好各级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领导和组织协调作用，形成工作合力。各区县政府、高新区管委会要统一组织开展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整治活动，从公安、安监等部门抽调专门力量，集中办公，每季度进行一次集中排查。对于可能藏匿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的区域、场所，要一个不漏地入室登门、进村入户，做到乡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房。特别要重点加强出租房屋和流动人口的治安管理工作，彻底解决出租房屋漏管失控等突出问题。对有生产烟花爆竹传统的地区，要建立排查档案，对重点村、重点户、重点人确定专人负责，实行重点监管，及时发现并打击、取缔非法生产经营活动。

　　区县、乡镇、村委会之间要层层签订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责任状，充分发挥村委会的作用，加强对重点户和重点人员的监督。对有烟花爆竹生产传统的重点村，区县、乡镇政府及村委会要指定专人，明确排查责任，采取包村、包户、包人的方式进行监督。要充分发挥乡镇政府、村两委和公安派出所、安监办及工商所的职能作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使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工作真正落实到基层，落实到人。

　　要广泛宣传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的危害性，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知法、守法，提高自我安全保护意识，自觉抵制非法生产经营活动。要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建立群众举报奖励制度，为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活动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